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前律師
會會長熊運信（見圖）表示，就參與反
修例示威的被捕者是否被控暴動罪，最
終是由律政司決定。他指出，就算警方
當時引用暴動罪拘捕示威者，律政司審
視證據後，也可能檢控另一罪名，甚至不

予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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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運信表示，根據香港法律，暴動的

定義是有三個人以上參與非法集結，並作
出一些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及令公眾恐慌
，才構成暴動罪。若有人當時雖然在衝突
現場，但無暴力行為，只是阻街對市民造
成不便，那麼肯定不會干犯暴動罪。

熊運信進一步指出，如果控方要以暴
動罪起訴100個人，那麼就要證明這當中
每一個人都有涉及暴動的行為，每個人
是否被控罪都需視乎其具體情況而定， 「
一班人並非搭同一條船，每個人搭返自己
條船。」

他亦說，即使當時是以暴動罪進行
拘捕，但日後亦未必會以暴動罪進行控

罪，甚至不予起訴，因為控方必須找到
足夠的證據，在毫無疑點的情況下證明控
罪。

反對派提出撤銷檢控反修例示威者等
要求，熊運信認為，每個人都有權提出訴
求，但檢控屬律政司的專有權利， 「律政
司可以決定告或不告，外間不能質疑律政
司決定，點解告點解唔告，司法覆核都無
用。」他亦指出，律政司有檢控守則依據
， 「我們大概都估到會唔會告，但最終決
定都係律政司。」

對於反對派煽動群眾今日包圍政府總
部，熊運信提醒市民，若干犯刑法，一經
定罪，無論是否判監都會留下案底，呼籲
市民參與行動之前要想清楚後果。

熊運信：由律政司決定是否控暴動透視 蔡樹文

連日來，反對派藉修訂《逃犯條例》
爭拗，在社會上鼓吹違法犯罪，以此獲取
政治利益。

反對派反對修例，將香港變成逃犯天
堂，本身便違反法治精神。然而，反對派
卻以政治理由，扭曲修例的原意，讓部分
人接受違反法治的思維，潛移默化之下，
在部分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心中，種下
違反法治的種子。試問反修例的人，你
們容許逃犯、貪官污吏、毒販住在家門
口嗎？其次，反修例的人口口聲聲為了下
一代，除非反修例的人都預計他們的下一
代將會成為罪犯，否則何須懼怕修例？

反對派以法治為名反法治的另一手法

，就是打擊執法者形象，將執法警員描繪
成「黑警」，不斷抹黑警察施放催淚彈驅散
示威者的行動。但他們絕口不提示威者以
磚頭、鐵支、鐵馬襲擊警察，警察必須以
最低武力維持秩序的原因，在社會製造仇
警心態，試圖削弱香港維護法紀的根基。

到了昨日，又有人揚言圍堵公立醫院
、阻礙港鐵服務，並再次圍堵政府總部。
一切行動，都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不
按法治精神辦事，不按政治架構解決問題
，將所有問題都放在「街頭」解決，將香港
推向暴亂之都。面對當前局面，所有熱愛
香港的人、希望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的人，
都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亂港派將香港變成暴亂之都

【大公報訊】醫管局網站本周一晚，
遭到黑客持續三小時攻擊，醫管局資訊科
技及醫療信息主管張毅翔形容，黑客希望
「隊冧」網頁，影響網站運作，防火牆發

揮功效，沒有資料外泄。反修例人士不滿
醫管局，發起今明兩日 「圍醫院」行動，
醫管局行政總裁梁栢賢強調 「醫院是救人
的地方」，呼籲市民不要衝動，以免阻延
救治。

黑客圖入侵醫局網頁
「（黑客）唔係偷嘢，想shut down（

關掉）個系統！」張毅翔稱，黑客透過 「
DDoS攻擊」醫管局網站，持續約三小時
，試圖癱瘓網站運作，網絡保安系統成功
擋下攻擊，公立醫院的內聯網屬不同系統
，所以未受影響，醫管局很難找到攻擊來
源，已通知警方。有急症室醫生透過社交
網站留言道： 「就算幾嬲HA（醫管局）都好
，請停止攻擊電腦系統，拖垮咗會害死無
辜病人的！」

早前有反修例人士不滿醫管局，未能
保障參與暴力衝突的病人私隱，有網民發
起今明兩日 「圍醫院」。 「始終醫院是救
人的地方，如果衝擊醫院，令到十字車入
不到去，會阻人救治！」

梁栢賢表示，會加強保安，同時呼籲
市民不要衝動，讓醫護人員在安全情況下
，治理病人。

另外，就警員到公立醫院拘捕涉嫌參
與暴力示威者的求診人士，梁栢賢確認，
最少一名示威者到醫院求醫，在病房被警
察拘捕，但強調，部分病人仍未見醫生，
資料未輸入至資訊系統。

梁栢賢又稱，局方已成立由三人組成
的特別小組，包括醫管局審計及風險管理
委員會主席楊志威、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醫管局資訊科技服務管治委員會增選委
員賴錫章，及首任私隱專員劉嘉敏，期望
三個月內完成檢視工作，當中包括改善臨
床資訊系統保安、新身份識別系統、資訊
系統增加防火牆等。

【大公報訊】記者段遠峰報道：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日前就修訂《逃犯條例》工
作中的不足而親自道歉，惟大專學界不肯
罷休，揚言今日（21日）早上七時包圍政
府總部。政府宣布今日政府總部暫停開放
，特首辦呼籲市民要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
訴求。然而，網上有多方消息指，示威者
會在全港各區同時發動全面不合作運動，
包括罷工、阻塞地鐵、故意慢駛等。

特首辦籲和平表達意見
大專學界稱，政府未能在限期前接受

他們的四大訴求，因此決定今日早上七時
在海富天橋集合及發動包圍政府總部行動
。多個群組包括青年新政等發表聯合聲明
，呼籲市民早上參與全面不合作運動，包
括罷工、罷課、罷市、阻塞地鐵等，又稱
會包圍警察總部和禮賓府等地方。

政府昨晚表示，基於保安考慮，今日
添馬政府總部暫停開放，同事毋須返回政
府總部工作並應按照所屬決策局或部門的

應變計劃工作，所有訪客活動亦會延期或
取消。特首辦則表示，特首林鄭月娥已就
修例工作上的不足等向市民致歉，又指知
道年輕人希望特首懂得聆聽、尊重和關心
年輕人，因此會在未來多加接觸及了解他
們的想法。特首辦呼籲市民表達意見時會
繼續採用和平理性的方式。

作為多次反修例行動操盤手、卻多次
縱容激進示威者暴力衝擊的民陣昨日表示
，會參與由大專學生發起的和平集會及悼
念活動，惟繼續逃避回應會否阻止任何衝
擊行動。反對派多名議員則繼續向林鄭月
娥施壓，要求她接受示威者訴求，尹兆堅
、張超雄等人預告會在衝突前線。

網絡世界繼續成為示威者集結的平台
，有人在網上討論區以 「6．21 神秘派對
」為暗號，更提到今早七時會有 「戶外早
餐」及晚上八時會有 「圓桌晚宴」；有人
則號召司機在今日（21日）下午5時至9時
進行 「慢駛遊車河」行動。

另外，有網民上載整個禮賓府周邊的

地圖及交通路線，又在貼文暗示可以 「暗
渡陳倉」圍堵禮賓府；同時有人公然指要
阻塞金鐘一帶，令議員不能出席財委會會
議。又有人聲稱，已預備雞蛋、番茄、洗
潔精、波子等物品阻礙警方執勤。

自資高等教育聯盟主席、理大專業及
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阮博文表示，期望學生
能與政府溝通，並以和平理性方式解決。

正在招標的啟德4C區1號地盤住宅地
皮也受影響，招標安排一波三折，原定上
周五（14日）截標，但上周的示威衝突影
響通往政府總部的公眾通道受阻塞，延遲
至今日中午12時截標，但中央投標委員會
昨晚宣布，由於通往政總東翼地下的 「政
府總部投標箱」受阻塞，故將截標時間再
延遲至今日下午五時，標書並需改為放入
在北角政府合署地下的 「政府物流服務署
投標箱」。委員會提醒投標人士，預先了
解前往有關投標箱的路線，並預留足夠時
間；逾期遞交的投標書概不受理，已放入
「政府總部投標箱」的投標書則不受影響。

示威者揚言今行動升級 政總暫停開放網煽圍醫院梁栢賢籲勿阻延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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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強烈譴責參與6月12日下午暴動的示威者，公然挑
戰警權和香港法治的底線，這類嚴重暴力行為必須受到嚴懲，促請警方盡快拘
捕兇手。該會認為，在《公安條例》下，當日衝擊警方的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絕
對構成暴動罪。

示威者衝擊警方絕對構成暴動罪
暴力行為挑戰法治底線 法律專業人員協會強烈譴責

▲逾30位來自團體 「正義不能缺席群組」 的市民前往美國駐港總領
事館，嚴正抗議美方粗暴干涉香港內部事務，抹黑香港法治

外交部駐港公署：美政客政治騷可以休矣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繆健詩報道：美

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近日歪曲 「一國兩制」
，對香港內部事務說三道四。外交部駐港公署發
言人昨日強調，有關政客為一己私利操弄涉港問
題的 「政治騷」可以休矣。發言人表示， 「一國
兩制」的成就舉世公認，有關外國政客沒有肆意
插手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的 「治外法權」。任何
唱衰 「一國兩制」的言論都將不攻自破，任何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企圖都將注定失敗。

唱衰「一國兩制」言論不攻自破
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近日對媒體歪曲 「一

國兩制」現狀，妄稱 「香港的遊行示威是一道美
麗的風景」。她聲稱，美國法律上視香港為獨立
關稅區，享有有別於中國內地的特權，如果香港
變得與中國內地無分別，香港就不能再擁有特殊

待遇。她又表明支持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
法》草案。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 「一國兩
制」的成就舉世公認，有關外國政客沒有 「一國
兩制」定義權，也沒有 「一國兩制」方針在港貫
徹落實情況的評判權，更沒有肆意插手香港事務
和中國內政的 「治外法權」。

發言人強調，一些外部勢力無視國際法和國
際關係基本準則，置廣大香港同胞福祉和國際社
會共同利益於不顧，把挑動香港社會內部的分裂
對抗當作 「美麗的風景」，這種陰暗的心理和危
險的言行才是對 「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的
真正威脅。任何唱衰 「一國兩制」的言論都將不
攻自破，任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企圖都將注定
失敗。有關政客為一己私利操弄涉港問題的 「政
治騷」可以休矣。

市民美領館抗議抹黑港法治
近來，有西方國家多番干涉特區政府修訂《

逃犯條例》的內部事務，更處心積慮地挑唆矛盾
，妄圖破壞本港社會的繁榮穩定，引發市民的強
烈不滿。昨日上午，逾30位來自團體「正義不能缺席
群組」的市民前往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嚴正抗議
美方粗暴干涉香港內部事務，抹黑香港法治。

發言人李小姐表示，修逃犯例屬於本港內部
事務，但美國一直對修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
更企圖煽動社會矛盾，擾亂香港市民的正常生活
秩序， 「明眼人都睇得出美國咁做為咗咩目標」
。她說， 「正義不能缺席群組」全體成員呼籲市
民客觀看待修例一事，少一些衝動，多一些思考
，香港社會不能夠撕裂對立，應當盡快回歸理性
對話的正軌，推動民生經濟穩步前進。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昨日發
表聲明指出，根據《公安條例》第
18條 「非法集結」罪規定，凡有三
人或多於三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
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
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
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
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
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
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
結。

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
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
，亦無關重要。任何人如參與非法
集結。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

監禁五年；及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
，可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三年。

根據《公安條例》第19條 「暴
動罪」規定，如任何參與憑藉第18
（1）條非法集結罪，被定為非法集
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
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
暴動。

不馬上離開可被視為參與暴動
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
十年；及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
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五年。

根據DCCC 901/2016旺角暴動

案規定，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表示
： 「當有任何暴力事件發生，若不
馬上離開，就已有可能被視為參與
暴動的一分子，必須共同承受違法
行為帶來的法律後果。」香港法律
專業人員協會認為，6月12日下午，
示威者對警方用鐵馬、傘尖、磚頭
和鐵通衝撞，明顯超過三人，作出
擾亂秩序的行為，破壞社會安寧已
明顯構成了暴動罪。該會強烈譴責
參與暴動的示威者，公然挑戰警權
和香港法治的底線，這類嚴重暴力
行為必須受到嚴懲。他們促請警方
盡快拘捕兇手，使香港成為安全和
高度法治的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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